全国股转公司对外培训问答
——申请企业高管培训

1、 我们是一家已/拟挂牌企业，不知是否可以参加本类培训？
本类培训仅面向申请挂牌企业开展，即已经提交申报材料并取得受理通知书，却尚未取得挂牌函的企业，且曾经参加本类培训及考试并通过的企业无需再次参加培训及考试。
此外，曾经撤回材料，如今再次申报且参加往期培训并考试通过的企业，可以发送传真至010-63889650，对情况进行说明，传真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本次及往期受理编码、参训者姓名及职务、公司公章。
2、 我们符合培训报名的要求，但是没有收到活动的具体信息，该怎么办？
符合培训报名要求的申请挂牌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渠道获取培训的具体信息。
其一，本类培训及考试的具体信息将会以定向推送的形式发送到申请挂牌企业董秘的邮箱中，如无董秘，则发送到信息披露负责人的邮箱中。董秘或信息披露负责人的邮箱是指企业申报材料时，主办券商通过BPM端口填写信息中的邮箱。
其二，在申请企业高管培训通知公布后的一到两个工作日内，具体信息也会通过我司机构业务部BPM端口发送至各主办券商处，请各主办券商督促企业参训参考。
3、 我们符合培训报名的要求，不知是否可以安排除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外的人员参会？
申请挂牌企业中，仅有该4类高管具有参训参考资格。尚未任命董事会秘书的企业可以安排信息披露负责人参训参考。考试现场的工作人员将对参训参考学员的身份进行核查，请学员带好有效身份证件，如发现与要求不符，则成绩无效，且全国股转系统保留后续处理的权利。
4、 我们符合培训报名的要求，不知是否可以安排3名人员参训参考？
每家申请挂牌企业最多安排2位人员参训参考。
5、 我们已经报名本次培训，不知2名参考人员是否都需通过？
参训参考学员中有一位通过该次培训，则视为公司通过。
6、 我们已经报名本次培训，希望可以提前预习培训及考试的内容，不知包括什么知识点？
本类培训及考试的内容涉及《公司法》、《证券法》及我司相关业务规则。下载地址：http://v2.neeq.com.cn/rule/list.html（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法律规则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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